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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粤破终 488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东莞市林嘉玩具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

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兆丰二横路 2 号 10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大中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杜婷，广东高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东莞市林嘉玩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林嘉公司）因申

请破产清算申请一案，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

粤 19 破申 156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

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林嘉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原审裁定，指令原审法院依法受理

林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（一）林嘉公司已补充

提交符合法律要求的审计报告。林嘉公司虽未提交完整的财务会

计报告，但现已委托具有资质的事务所出具了正式的《林嘉公司

专项审计报告》，该报告明确显示，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

注，如后附的林嘉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所示，截至 2025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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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计为 4126032.93 元，负债总计为

15503270.10 元，所有者权益为-11377237.17 元，已出现资不抵

债情形。该情形主要源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亏损累计

-12377237.17 元，大额债务到期无法偿付导致应付账款

6168138.57 元，预收账款 281500.00 元，其他应付款 9081050.00

元，表明公司存在可能无法按期足额清偿到期债务、持续经营能

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。”确属资不抵债，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。（二）原审法院未

给予补正材料的机会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六条虽要求债务人提交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，

但并未规定未提交即直接驳回申请。原审法院未依法通知林嘉公

司补正材料，程序上存在瑕疵。（三）林嘉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除审计报告外，林嘉公司已提交债务清册、

资产清单、职工工资及社保支付情况说明等材料，足以证明其无

法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符合破产清算的法定条件。

原审法院查明，林嘉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成立，企业类

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。

林嘉公司经营范围为玩具制作；玩具销售；玩具、动漫及游艺用

品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橡胶制品制造；橡胶制

品销售；模具制造；模具销售；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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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

许可的商品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专业设计服务；货物进

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法定代表人为杜大中，登记股东为李雪锋、

杜大中，分别持股 90%、10%。公司的登记状态为存续（在营、

开业、在册）企业。林嘉公司为证明其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清算条

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：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债务

清册、资产清单、职工安置方案及职工工资、社保费用支付情况

说明、已知诉讼与仲裁案件清单。

原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第七条

规定：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

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企

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

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第八条第

三款规定：债务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

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、职工安置预案

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六条规定：债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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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破产，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书面破产申请；

（二）企业主体资格证明；（三）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

名单；（四）企业职工情况和安置预案；（五）企业亏损情况的书

面说明，并附审计报告；（六）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

细表，包括有形资产、无形资产和企业投资情况等；（七）企业

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的详细情况，包括开户审批材料、账号、资

金等；（八）企业债权情况表，列明企业的债务人名称、住所、

债务数额、发生时间和催讨偿还情况；（九）企业债务情况表，

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、住所、债权数额、发生时间；（十）企

业涉及的担保情况；（十一）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；（十二）人

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据此，林嘉公司作为债务人提

出破产申请，还应当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证据证明林嘉公司

已达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本案中，林嘉公司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

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，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林嘉公司存在

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客观情形。故该院无法确定林嘉

公司是否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，暂无法认定林嘉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

2025 年 8 月 20 日，原审法院作出（2025）粤 19 破申 156

号民事裁定，裁定不予受理林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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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审期间，林嘉公司向本院提交东莞市百富勤税务师事务所

出具的关于林嘉公司自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7 月期间的《专项

审计报告》，显示：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计为

4126032.93 元，负债总计为 15503270.10 元，所有者权益为

-11377237.17 元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焦点问题是林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应

否支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林嘉公司的《专

项审计报告》显示，公司所有者权益为-11377237.17 元，已出

现资不抵债情形。林嘉公司已向原审法院提交资产负债表、利润

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债务清册、资产清单、职工安置方案及职工工

资、社保费用支付情况说明。据此，本院认定债务人林嘉公司的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经具备破产

原因。林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，应

予支持。原审裁定不予受理林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处理不

当，本院予以纠正。

综上，林嘉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，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一百八十

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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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19 破申 156

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指令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东莞市林嘉玩具有

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 费汉定

审 判 员 熊 忭

审 判 员 曾宝珠

二○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吴荣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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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决 定 书

（2026）粤 19 破 56 号  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6年 4月 24日裁定指令东莞

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东莞市林嘉玩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，本院于 2026年 5月 21日立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十五条

第一款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之规定，本院决定如下：

指定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（负责人：曾小伟）担任东莞

市林嘉玩具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，

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

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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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公   告

（2026）粤 19破 56号  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6年 4月 24日裁定指令东莞

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东莞市林嘉玩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林

嘉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于 2026年 5月 21日立案，并

于 2026年 5月 26日以随机选定方式选定广东宏尚律师事务

所担任林嘉公司管理人。林嘉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6 年 7

月 17 日前，向管理人（联系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

图路 86号南信产业国际 A栋 12楼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；联

系人：梁维恒，联系电话：15920634209）申报债权，书面
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

相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，可以在破产

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

补充分配,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

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林嘉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

人应当向林嘉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本案由谢佳阳担任审判长，与审判员钟丽丽、审判员魏

术组成合议庭，由丁伟明担任书记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如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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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上述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，可

能影响本案公正处理的，可以申请全部或其中任何一人回避。

如需申请人员回避，请于 2026年 7月 27日前书面向本院申

请。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定于 2026 年 7 月 27 日

10:00 召开，地点和形式另行确定。相关公告将刊登在东莞

市中级人民法院网或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   

附：

联系地址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

联系电话： 0769-89811273

联系人：魏术、丁伟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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